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峰麒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佩萱  

訴訟代理人  陳怡妃律師

            蔡順雄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振愿律師

被 上訴 人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長青  

訴訟代理人  鄭錦堂律師

            李保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8月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3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參拾肆萬零捌佰陸拾捌元，及自民

國一一二年十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分之

二，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民事訴

訟法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

109年11月4日就「兆頡建設『水仙案』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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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工程）之油漆工程項目（下稱系爭油漆工程）訂

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含工程估價單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

項〉條款，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其承攬系爭油漆工程；

被上訴人並請其覓尋點工，支援協助被上訴人處理工地相關

善後事宜。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返還代覓點工代墊款新臺幣（下同）41萬8,500元

（見原審卷第11至1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民法第

490條、第505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0至21頁），

經被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04頁），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9年11月4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伊

承攬系爭油漆工程。伊已完成全部工作，詎被上訴人未依約

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合計44萬1,343元，包含第1至5期保

留款20萬0,688元、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24萬0,655元（含保

留款2萬4,066元）；另被上訴人請伊覓尋點工支援協助處理

工地相關善後事宜，伊因而墊付必要費用41萬8,500元，被

上訴人亦未償還。爰依系爭契約及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

505條，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85萬9,8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不爭執尚未支付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扣除

保留款後之21萬6,589元（計算式：24萬0,655－2萬4,066＝

21萬6,589元），另同意就點工部分給付16萬9,500元。然因

上訴人缺工未能配合進度施工，伊為避免工程延宕，委請其

他廠商代為雇工施作，上訴人應負擔未完成或修補費用為29

萬4,221元，經抵銷後上訴人僅餘9萬1,868元（計算式：21

萬6,589元＋16萬9,500元－29萬4,221元＝9萬1,868元）可

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

追加。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85萬9,8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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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23、265、272頁）

　㈠兩造於109年11月4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承攬施作

系爭油漆工程，被上訴人則依上訴人實際施作項目、進度、

面積，以實作實算之方式計付各期工程款（見原審卷第19至

33頁）。

　㈡系爭油漆工程總價原為168萬3,564元，嗣經追加、減工項，

工程總價變更為224萬7,435元（見本院卷一第35至36、51至

54頁）。

　㈢系爭油漆工程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即第1至5期之保留

款為20萬0,688元，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24萬0,655元（含保

留款2萬4,066元），合計為44萬1,343元（見本院卷一第35

至54頁）尚未支付。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44萬

1,343元，及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備位依民

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覓點工代墊款41

萬8,500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

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次：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於

21萬6,5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⒈被上訴人就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扣除保留款後之21萬6,589元

（計算式：24萬0,655－2萬4,066＝21萬6,589元）部分，同

意上訴人之請求，是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為有理由。

　⒉被上訴人尚未支付第1至6期保留款合計為22萬4,754元（計

算式：20萬0,688＋2萬4,066＝22萬4,754），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不爭執事項㈢），上訴人就此部分主張：系爭油漆工

程已點交給被上訴人，工地現場均已撤除，且所有住戶都已

搬入居住，應視為交屋完成之條件已成就，被上訴人應依約

支付保留款22萬4,754元等語，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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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注意事項項次31付款方式第⑸點載明：「每期計價之10％作

為驗收保留款，於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退保留款10％」

（見原審卷第262頁），是被上訴人應於交屋完成辦理驗收

合格後將保留款退還上訴人。而依項次3約定：「承商須無

償配合工地交屋（含公設點交）之一切修補(含髒汙），不

得任意提出點工要求」（見原審卷第261頁），可知上開付

款方式約定所稱交屋部分尚包含公設點交，是被上訴人抗辯

實務上之交屋包含將公設點交予社區管理委員會，應屬可

採，尚非上訴人所稱將系爭油漆工程點交給被上訴人或所有

住戶均已入住，即可視為交屋完成，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

尚未點交予管委會為由扣留保留款，係以不正當方式促成給

付條件不成就，違反誠信原則，實屬無稽，自不足採。

　⑵系爭工程於114年7月22、23日進行公共設施、公共設備之初

次檢測（檢驗），仍處於初次檢測（檢驗）缺失改善之階

段，尚未完成社區公共設施、公共設備之正式點移交等情，

有水問山社區管理委員會114年10月27日陳報狀及本院115年

1月2日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45、531

頁），而上訴人承攬之系爭油漆工程範圍為地下3層全部及

地上26層之各梯間（見原審卷第261頁），悉屬公共設施部

分，依上揭約定及說明，被上訴人返還保留款之期限尚未屆

至，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留款22萬4,754元，並無

理由。

　⑶上訴人雖主張：最後25％工程款撥付之條件為「工地驗收合

格」，而被上訴人已給付第5期款項，並製作第6期工程估驗

計價單，將上訴人應施作之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

顯示工程已驗收合格等語。然上開注意事項項次31付款方式

第⑷點約定「最後一道面漆以手刷完成，經工地驗收合格，

付款25％(50％ 60天期票、50％現金票）」，即最後25％工

程款之付款條件為「工地驗收合格」，而第⑸點所載「每期

計價之10％。作為驗收保留款，於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

退保留款10％（50％ 60天期票.50％現金票）」，係就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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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款之條件為約定，退還條件則為「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

合格」（見原審卷第262頁），係屬不同項目之付款約定，

上訴人自不得執最後25％工程款付款條件已成就而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全部之保留款，上訴人此部分主張，顯不足採。

　⑷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現場人員黃冠諭曾於112年6月7日

以Line通知上訴人，尚可請領工程款餘額（含10％保留

款），顯示被上訴人已認可工程品質及數量，給付條件應已

成就等語。然觀諸上訴人所提Line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35

頁），黃冠諭僅稱「你的合約還有240655未請保留款不含前

面240655的10％有200688」，核其內容僅係客觀表明第6期

未估驗工程款為24萬0,655元，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

為20萬0,688元，與返還保留款之條件是否成就、上訴人得

否請求返還無涉，該對話紀錄尚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⒊據上，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

款44萬1,343元，於21萬6,5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

分則無理由。

　㈡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點工代墊款41萬8,500元，為有理由：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

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又報酬應於工作交

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

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

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已完成系爭油漆工程，因泥作牆面

不平整，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於泥作修補後進行修補汙損及

重新批土上漆之二次施工，應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等

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上訴人所述工項多屬其承攬

範圍內之品質修補，依約不得另計點工等語。經查：

　⒈被上訴人同意給付16萬5,000元之點工款（見本院卷二第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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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再者，證人即上訴人員工康生財於本院結證稱：伊從

事油漆代工與批土已經30年，系爭油漆工程中伊是第1個進

場之人，一進去就發現天花板有凹縫，牆面泥作抹好後更是

稜線起伏、模板釘得高低不平，水泥底層根本沒找平；憑伊

之專業判斷，油漆批土沒辦法施作太厚，遇到此種模板高低

差太多、波浪起伏嚴重的情況，油漆工程根本不可能做平；

施作期間伊每層樓都會主動反映，帶現場主任親自去看這些

缺陷，但主任說不嚴重的就直接批土批過去，叫我們不能停

工、按進度趕工，嚴重的高低差才說等之後再找人打掉或填

補；伊進場時被上訴人之窗口並非黃冠諭，是快做完時才在

工地見到他，他並不清楚前期之反映狀況；而在工地現場，

除上訴人提供之簽到單，只要是主任另外叫伊去做的工作，

伊也曾拿自備的估價單形式三聯單給主任簽名認可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479至488頁）；又證人即上訴人員工陳全福亦於

本院結證稱：伊從16、17歲就開始做油漆，迄今已50多年；

當初進到系爭工地時，伊就發現泥作牆面之稜線很不平整，

看過去都是波浪狀，線條不直，伊親自跟被上訴人之工程師

黃冠諭反映過，說泥作沒做平，油漆再怎麼補也沒辦法，重

點要看泥作，但他們還是叫伊等配合趕工先做下去。等整棟

都噴完漆、撿補得差不多，業主又說不平，被上訴人才另外

叫粗工來用研磨機或電鑽把牆壁稜線敲掉、磨平、重新用泥

作抹平，就導致伊等原本已經完工部分被弄壞或弄髒，必須

回頭重新批土、打磨、上漆，這種修補泥作瑕疵後之二次施

工，依工地慣例根本不屬原來承攬範圍，而是屬於額外的點

工。伊老闆當時有交代，這些修補要算點工，故伊每天都會

把當天幾個人、施作哪些地方報給黃冠諭，拿複寫的估價單

或送貨單給他簽名確認，他也確實有簽，雖然伊沒看過合約

的補充說明，但憑伊幾十年經驗，泥作要是做得差，油漆工

序根本無法補救那些波浪或高低差，只能靠點工支援去處理

那些被敲掉重做部分，想辦法弄順來通過業主驗收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330至339頁），與證人康生財上開證述互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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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且有上訴人所提出合計139.5工、41萬8,500元之請款單

及手寫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現場照片、員工工作紀

錄及工資匯款紀錄、訴外人元浤國際有限公司開立之材料費

發票及明細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85至237、441至463、50

9至521頁、本院卷一第77至132、145至155頁）。足認上訴

人員工於進場時即反映泥作不平，被上訴人工地主任要求先

批土過去，後續才因泥作瑕疵需回頭修補，並有經被上訴人

員工黃冠諭簽名確認為點工，而該等回頭修補既係因被上訴

人工地主任指示不當所新增之工項，顯非兩造原約定之系爭

油漆工程範圍，被上訴人自應負擔此部分新增工項之費用。

準此，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為有理由。

　⒉被上訴人雖提出點工簽到單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9

頁）辯稱：兩造約定之正式點工流程應使用制式點工簽到

單，並經工地主任蓋章核可方能請款，上訴人提出之「複寫

估價單/送貨單」並非合意之計價憑證等語。惟上訴人於被

上訴人之其他建案即三重冠德天韻建案，亦有與被上訴人採

相同之複寫紙點工請款模式，有上訴人前負責人林國濱與被

上訴人三重冠德天韻建案工地主任郭安陽之對話紀錄、該對

話紀錄所附之PDF檔及為上訴人於該建案之點工請款單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25至435頁），可證兩造間確實有以寫

估價單作為點工單之情形。又被上訴人於本件第三期工程估

驗時（111年6月20日），曾針對21工之技術點工，以每工3,

000元計算，核發6萬3,000元之點工款支票，有第三期工程

估驗計價單之備註欄紀錄、給付明細及入帳紀錄附卷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40、72頁），亦可證兩造間確曾有點工契約

關係及計價標準。而系爭估價單既經被上訴人現場工程師黃

冠諭在其上簽名（見原審卷第185至237頁），足認該139.5

工係經被上訴人確認。證人黃冠諭雖於本院證稱：伊只是基

於協助管理立場，幫上訴人紀錄當天出工人數與施作位置，

方在上訴人所提複寫估價單或送貨單上簽名，不代表伊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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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工項屬於合約外點工等語。然兩造間既有以複寫估價單

作為點工單之情形，黃冠諭身為被上訴人現場工程師，當知

在估價單簽名具有確認點工之效力，其所為僅係協助上訴人

行政管理始為簽名之證述，顯違常情，尚不足為被上訴人有

利之認定。至上訴人另辯稱：現場於111年6月25、27、28日

及7月1日同時存在「點工簽到單」與「複寫估價單」，可知

兩造並未合意變更單據形式等語。然觀諸上開日期之點工簽

到單（見本院卷一第451頁），工作內容為24、25樓層之室

內窗角批土，核與複寫估價單（見原審卷第187頁）所載地

下樓層機房批土粉刷上漆之工作內容及位置均顯有不同，尚

難僅因二者於同日並存，即謂複寫估價單並非合意之計價憑

證，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⒊被上訴人又辯稱：上訴人主張之139.5工中，絕大部分施作

內容如批土、研磨、刷漆等，均屬原合約約定之「連工帶料

責任施工」範圍，本應包含在每期實作實算面積單價中，不

應重覆列計點工等語。然上開點工，係因被上訴人工地主任

指示不當而回頭行修補汙損及重新批土上漆之二次施工，業

如前述，是工作範圍本就與原合約之約定相重疊，惟因二次

施工，仍應認屬新增之工項，不能認係重覆列計，被上訴人

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至黃冠諭雖證稱：伊曾明確要求上

訴人人員，如果認為牆面不平無法施作，應該用粉筆在現場

做記號並帶伊去看，伊才能找泥作包商來三方會談，但上訴

人人員後來沒做記號就直接批土完成，顯示他們認定那些小

瑕疵是油漆工序可自行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9頁）。

然黃冠諭陳稱其是自第2期或第3期接手，因為前面的人已經

離職，約於111年7、8月或之後，開始擔任被上訴人與上訴

人間之對接窗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490頁），核與康

生財上開證稱：伊進場時被上訴人之窗口並非黃冠諭，是快

做完時才在工地見到他等語相符，堪認黃冠諭確實不清楚前

期上訴人人員之反映狀況，黃冠諭此部分之證述，自不足為

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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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據上，被上訴人所辯均不足採，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

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

元，為有理由。上訴人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為請

求，即無庸審酌。　

　㈢被上訴人抗辯得抵銷之金額29萬4,221元，為有理由：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結果存有諸多瑕疵，因缺工而不

能配合進度施工，被上訴人為避免工程延宕，遂委請第三人

代為施作及修補，並實際支付29萬4,221元，以此對上訴人

之債權為抵銷抗辯等語。經查：

　⒈依注意事項項次2約定：「本工程連工帶料責任施工（含打

磨、批白土、噴漆、手刷及交屋前修補。）」(見原審卷第2

61頁)；另有關系爭油漆工程施作步驟，「油漆工程補充說

明書」要求上訴人照步驟施工，例如內牆水泥漆是一底二

度，須對牆面清潔、批土、研磨、噴第一度面漆、檢查及修

整、塗刷第二度面漆等語(見原審卷第266至267頁)，是上訴

人之油漆作業應包括打磨、批土、研磨、噴漆、手刷等項。

次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上訴人）於施

工中未能配合進度施工或施工中影響他包之作業時，甲方

（即被上訴人）即逕行代為雇工或叫料處理，並得加扣10％

管理費於估驗請款時一併扣除」（見原審卷第251頁）。而

證人黃冠諭於本院結證稱：111年9月20日之工地會議是針對

尚未完工之區域排定進度，當時上訴人明確表示因缺工無法

兼顧樓梯，被上訴人為了趕工壓力才依約委請其他廠商進場

收尾，雖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顯示面積累積完成100％，

那是因伊等已經找代僱工幫他們做完，且因為第6期尚未正

式辦理結算請款，所以才還沒將扣除代僱工費用之紀錄載明

在備註欄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4至345、349頁），核與

兩造111年9月20日會議記錄「議題」欄，依序記有「B3」、

「B2」、「B1」作業預定日期及工作內容，最末行加記「依

地下室進度優先，無法兼顧樓梯」之內容（見原審卷第275

頁）相符，堪認上訴人於斯時尚有地下三、二、一層未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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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且表明無法兼顧，預示無法完成樓梯區域施工，則被

上訴人自得依上揭約定，委請第三人代為施作及修補，並得

加扣10％管理費。

　⒉被上訴人主張其委託訴外人瑞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瑞弘公

司）施作76工，單價3,800元，屬上訴人施工範圍者為41工

一情（見原審卷第533至535頁，就原審扣除1工不爭執），

有點工請款單、工程估驗計價單、技術工簽名單、上訴人開

立予瑞弘公司之支票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277至362、405

至407頁），觀諸該41工之摘要記有「樓梯」及油漆相關步

驟，堪認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此部分費用

合計為15萬5,800元（計算式：3,800×41＝15萬5,800）。 

　⒊被上訴人又主張其委託訴外人玉桐油漆工程行（下稱玉桐工

程行）施作48工，議價總金額（含稅）為20萬6,168元，有

請款單、技術工簽名單、匯款申請書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

371至403、411頁），經原審就其中111年12月5日至8日部分

「A梯排煙室」係「排煙室」，因非「工程估價單」之樓梯

範圍，剔除15工（見原審卷第539頁，原判決誤算為19

工）；及就111年12月9日「B梯缺失改善」，因內容空泛，

未明確指涉上述油漆相關作業步驟，剔除4工；並就111年12

月10日「地下室油漆修繕」非屬樓梯區域之施工，被上訴人

未舉證證明先定相當期限請求上訴人修繕，剔除3工。而各

該剔除部分，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所餘26工（計算式：48

－15－4－3＝26）之摘要記有「樓梯」及油漆相關步驟，堪

認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此部分費用為11萬

1,674元（計算式：20萬6,168×26/48＝11萬1,674，元以下

四捨五入）。

　⒋據上，被上訴人主張對上訴人有代僱工費用而得行使抵銷抗

辯之債權，包括瑞弘公司15萬5,800元，及玉桐工程行11萬

1,674，並均應加計10％管理費，共計29萬4,221元【計算

式：（15萬5,800＋11萬1,674）×（1+10％）＝29萬4,211，

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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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上訴人雖主張：其負責之油漆工程已依約全數完工，並通過

工地驗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將上訴人應施作面積全部

認列為「累積完成」，黃冠諭亦於112年6月7日通知上訴人

可請領包含保留款在內之餘額，足證工程並無被上訴人所稱

「未施作完成」或「諸多瑕疵」之情事，且依合約第21條約

定，工程交付接管後之損害風險由被上訴人負擔，瑞弘公

司、玉桐工程行之代僱工日期均在上訴人已完成之工期之

後，該等缺失若非泥作瑕疵造成，即是上訴人完工後由其他

工種碰撞損壞，不應由上訴人負責等語。然第6期工程估驗

計價單將施作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係因被上訴人

已委由瑞弘公司及玉桐工程行協助完成上訴人無法兼顧之樓

梯部分，且因第6期尚未正式辦理結算請款，故尚未將扣除

代僱工費用之紀錄載明在備註欄內，業經黃冠諭證述如上；

而上訴人所提與黃冠諭之Line對話紀錄僅客觀表明第6期未

估驗工程款為24萬0,655元，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為2

0萬0,688元，與上訴人得否請求返還無涉，亦如前述；又被

上訴人委託瑞弘公司及玉桐工程行施作而代僱工費用得為抵

銷債權部分，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亦經本

院認定如上。上訴人各項主張，俱不足採。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34萬0,868元，逾此部

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得請求之工程尾款為21萬6,589元，並得

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代墊

款41萬8,500元，合計為63萬5,089元（計算式：21萬6,589

＋41萬8,500＝63萬5,089）。而被上訴人抗辯得抵銷之金額

為29萬4,221元，從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

為34萬0,868元（計算式：63萬5,089－29萬4,221＝34萬0,8

68），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追加依民法第490條、第

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4萬0,868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0月20日（見原審卷第133頁）起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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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

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尚

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

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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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峰麒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佩萱  
訴訟代理人  陳怡妃律師
            蔡順雄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振愿律師
被 上訴 人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長青  
訴訟代理人  鄭錦堂律師
            李保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3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參拾肆萬零捌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分之二，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1月4日就「兆頡建設『水仙案』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油漆工程項目（下稱系爭油漆工程）訂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含工程估價單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條款，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其承攬系爭油漆工程；被上訴人並請其覓尋點工，支援協助被上訴人處理工地相關善後事宜。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覓點工代墊款新臺幣（下同）41萬8,500元（見原審卷第11至1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民法第490條、第505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0至21頁），經被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04頁），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9年11月4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承攬系爭油漆工程。伊已完成全部工作，詎被上訴人未依約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合計44萬1,343元，包含第1至5期保留款20萬0,688元、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24萬0,655元（含保留款2萬4,066元）；另被上訴人請伊覓尋點工支援協助處理工地相關善後事宜，伊因而墊付必要費用41萬8,500元，被上訴人亦未償還。爰依系爭契約及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5萬9,8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不爭執尚未支付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扣除保留款後之21萬6,589元（計算式：24萬0,655－2萬4,066＝21萬6,589元），另同意就點工部分給付16萬9,500元。然因上訴人缺工未能配合進度施工，伊為避免工程延宕，委請其他廠商代為雇工施作，上訴人應負擔未完成或修補費用為29萬4,221元，經抵銷後上訴人僅餘9萬1,868元（計算式：21萬6,589元＋16萬9,500元－29萬4,221元＝9萬1,868元）可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5萬9,8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23、265、272頁）
　㈠兩造於109年11月4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承攬施作系爭油漆工程，被上訴人則依上訴人實際施作項目、進度、面積，以實作實算之方式計付各期工程款（見原審卷第19至33頁）。
　㈡系爭油漆工程總價原為168萬3,564元，嗣經追加、減工項，工程總價變更為224萬7,435元（見本院卷一第35至36、51至54頁）。
　㈢系爭油漆工程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即第1至5期之保留款為20萬0,688元，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24萬0,655元（含保留款2萬4,066元），合計為44萬1,343元（見本院卷一第35至54頁）尚未支付。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44萬1,343元，及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覓點工代墊款41萬8,500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次：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於21萬6,5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⒈被上訴人就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扣除保留款後之21萬6,589元（計算式：24萬0,655－2萬4,066＝21萬6,589元）部分，同意上訴人之請求，是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為有理由。
　⒉被上訴人尚未支付第1至6期保留款合計為22萬4,754元（計算式：20萬0,688＋2萬4,066＝22萬4,754），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上訴人就此部分主張：系爭油漆工程已點交給被上訴人，工地現場均已撤除，且所有住戶都已搬入居住，應視為交屋完成之條件已成就，被上訴人應依約支付保留款22萬4,754元等語，經查：
　⑴注意事項項次31付款方式第⑸點載明：「每期計價之10％作為驗收保留款，於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退保留款10％」（見原審卷第262頁），是被上訴人應於交屋完成辦理驗收合格後將保留款退還上訴人。而依項次3約定：「承商須無償配合工地交屋（含公設點交）之一切修補(含髒汙），不得任意提出點工要求」（見原審卷第261頁），可知上開付款方式約定所稱交屋部分尚包含公設點交，是被上訴人抗辯實務上之交屋包含將公設點交予社區管理委員會，應屬可採，尚非上訴人所稱將系爭油漆工程點交給被上訴人或所有住戶均已入住，即可視為交屋完成，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尚未點交予管委會為由扣留保留款，係以不正當方式促成給付條件不成就，違反誠信原則，實屬無稽，自不足採。
　⑵系爭工程於114年7月22、23日進行公共設施、公共設備之初次檢測（檢驗），仍處於初次檢測（檢驗）缺失改善之階段，尚未完成社區公共設施、公共設備之正式點移交等情，有水問山社區管理委員會114年10月27日陳報狀及本院115年1月2日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45、531頁），而上訴人承攬之系爭油漆工程範圍為地下3層全部及地上26層之各梯間（見原審卷第261頁），悉屬公共設施部分，依上揭約定及說明，被上訴人返還保留款之期限尚未屆至，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留款22萬4,754元，並無理由。
　⑶上訴人雖主張：最後25％工程款撥付之條件為「工地驗收合格」，而被上訴人已給付第5期款項，並製作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將上訴人應施作之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顯示工程已驗收合格等語。然上開注意事項項次31付款方式第⑷點約定「最後一道面漆以手刷完成，經工地驗收合格，付款25％(50％ 60天期票、50％現金票）」，即最後25％工程款之付款條件為「工地驗收合格」，而第⑸點所載「每期計價之10％。作為驗收保留款，於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退保留款10％（50％ 60天期票.50％現金票）」，係就退還保留款之條件為約定，退還條件則為「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見原審卷第262頁），係屬不同項目之付款約定，上訴人自不得執最後25％工程款付款條件已成就而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全部之保留款，上訴人此部分主張，顯不足採。
　⑷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現場人員黃冠諭曾於112年6月7日以Line通知上訴人，尚可請領工程款餘額（含10％保留款），顯示被上訴人已認可工程品質及數量，給付條件應已成就等語。然觀諸上訴人所提Line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35頁），黃冠諭僅稱「你的合約還有240655未請保留款不含前面240655的10％有200688」，核其內容僅係客觀表明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為24萬0,655元，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為20萬0,688元，與返還保留款之條件是否成就、上訴人得否請求返還無涉，該對話紀錄尚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⒊據上，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44萬1,343元，於21萬6,5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㈡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代墊款41萬8,500元，為有理由：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又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已完成系爭油漆工程，因泥作牆面不平整，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於泥作修補後進行修補汙損及重新批土上漆之二次施工，應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上訴人所述工項多屬其承攬範圍內之品質修補，依約不得另計點工等語。經查：
　⒈被上訴人同意給付16萬5,000元之點工款（見本院卷二第60頁）。再者，證人即上訴人員工康生財於本院結證稱：伊從事油漆代工與批土已經30年，系爭油漆工程中伊是第1個進場之人，一進去就發現天花板有凹縫，牆面泥作抹好後更是稜線起伏、模板釘得高低不平，水泥底層根本沒找平；憑伊之專業判斷，油漆批土沒辦法施作太厚，遇到此種模板高低差太多、波浪起伏嚴重的情況，油漆工程根本不可能做平；施作期間伊每層樓都會主動反映，帶現場主任親自去看這些缺陷，但主任說不嚴重的就直接批土批過去，叫我們不能停工、按進度趕工，嚴重的高低差才說等之後再找人打掉或填補；伊進場時被上訴人之窗口並非黃冠諭，是快做完時才在工地見到他，他並不清楚前期之反映狀況；而在工地現場，除上訴人提供之簽到單，只要是主任另外叫伊去做的工作，伊也曾拿自備的估價單形式三聯單給主任簽名認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79至488頁）；又證人即上訴人員工陳全福亦於本院結證稱：伊從16、17歲就開始做油漆，迄今已50多年；當初進到系爭工地時，伊就發現泥作牆面之稜線很不平整，看過去都是波浪狀，線條不直，伊親自跟被上訴人之工程師黃冠諭反映過，說泥作沒做平，油漆再怎麼補也沒辦法，重點要看泥作，但他們還是叫伊等配合趕工先做下去。等整棟都噴完漆、撿補得差不多，業主又說不平，被上訴人才另外叫粗工來用研磨機或電鑽把牆壁稜線敲掉、磨平、重新用泥作抹平，就導致伊等原本已經完工部分被弄壞或弄髒，必須回頭重新批土、打磨、上漆，這種修補泥作瑕疵後之二次施工，依工地慣例根本不屬原來承攬範圍，而是屬於額外的點工。伊老闆當時有交代，這些修補要算點工，故伊每天都會把當天幾個人、施作哪些地方報給黃冠諭，拿複寫的估價單或送貨單給他簽名確認，他也確實有簽，雖然伊沒看過合約的補充說明，但憑伊幾十年經驗，泥作要是做得差，油漆工序根本無法補救那些波浪或高低差，只能靠點工支援去處理那些被敲掉重做部分，想辦法弄順來通過業主驗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0至339頁），與證人康生財上開證述互核相符，且有上訴人所提出合計139.5工、41萬8,500元之請款單及手寫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現場照片、員工工作紀錄及工資匯款紀錄、訴外人元浤國際有限公司開立之材料費發票及明細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85至237、441至463、509至521頁、本院卷一第77至132、145至155頁）。足認上訴人員工於進場時即反映泥作不平，被上訴人工地主任要求先批土過去，後續才因泥作瑕疵需回頭修補，並有經被上訴人員工黃冠諭簽名確認為點工，而該等回頭修補既係因被上訴人工地主任指示不當所新增之工項，顯非兩造原約定之系爭油漆工程範圍，被上訴人自應負擔此部分新增工項之費用。準此，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為有理由。
　⒉被上訴人雖提出點工簽到單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9頁）辯稱：兩造約定之正式點工流程應使用制式點工簽到單，並經工地主任蓋章核可方能請款，上訴人提出之「複寫估價單/送貨單」並非合意之計價憑證等語。惟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其他建案即三重冠德天韻建案，亦有與被上訴人採相同之複寫紙點工請款模式，有上訴人前負責人林國濱與被上訴人三重冠德天韻建案工地主任郭安陽之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所附之PDF檔及為上訴人於該建案之點工請款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25至435頁），可證兩造間確實有以寫估價單作為點工單之情形。又被上訴人於本件第三期工程估驗時（111年6月20日），曾針對21工之技術點工，以每工3,000元計算，核發6萬3,000元之點工款支票，有第三期工程估驗計價單之備註欄紀錄、給付明細及入帳紀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72頁），亦可證兩造間確曾有點工契約關係及計價標準。而系爭估價單既經被上訴人現場工程師黃冠諭在其上簽名（見原審卷第185至237頁），足認該139.5工係經被上訴人確認。證人黃冠諭雖於本院證稱：伊只是基於協助管理立場，幫上訴人紀錄當天出工人數與施作位置，方在上訴人所提複寫估價單或送貨單上簽名，不代表伊認可該等工項屬於合約外點工等語。然兩造間既有以複寫估價單作為點工單之情形，黃冠諭身為被上訴人現場工程師，當知在估價單簽名具有確認點工之效力，其所為僅係協助上訴人行政管理始為簽名之證述，顯違常情，尚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至上訴人另辯稱：現場於111年6月25、27、28日及7月1日同時存在「點工簽到單」與「複寫估價單」，可知兩造並未合意變更單據形式等語。然觀諸上開日期之點工簽到單（見本院卷一第451頁），工作內容為24、25樓層之室內窗角批土，核與複寫估價單（見原審卷第187頁）所載地下樓層機房批土粉刷上漆之工作內容及位置均顯有不同，尚難僅因二者於同日並存，即謂複寫估價單並非合意之計價憑證，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⒊被上訴人又辯稱：上訴人主張之139.5工中，絕大部分施作內容如批土、研磨、刷漆等，均屬原合約約定之「連工帶料責任施工」範圍，本應包含在每期實作實算面積單價中，不應重覆列計點工等語。然上開點工，係因被上訴人工地主任指示不當而回頭行修補汙損及重新批土上漆之二次施工，業如前述，是工作範圍本就與原合約之約定相重疊，惟因二次施工，仍應認屬新增之工項，不能認係重覆列計，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至黃冠諭雖證稱：伊曾明確要求上訴人人員，如果認為牆面不平無法施作，應該用粉筆在現場做記號並帶伊去看，伊才能找泥作包商來三方會談，但上訴人人員後來沒做記號就直接批土完成，顯示他們認定那些小瑕疵是油漆工序可自行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9頁）。然黃冠諭陳稱其是自第2期或第3期接手，因為前面的人已經離職，約於111年7、8月或之後，開始擔任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之對接窗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490頁），核與康生財上開證稱：伊進場時被上訴人之窗口並非黃冠諭，是快做完時才在工地見到他等語相符，堪認黃冠諭確實不清楚前期上訴人人員之反映狀況，黃冠諭此部分之證述，自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⒋據上，被上訴人所辯均不足採，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為有理由。上訴人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即無庸審酌。　
　㈢被上訴人抗辯得抵銷之金額29萬4,221元，為有理由：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結果存有諸多瑕疵，因缺工而不能配合進度施工，被上訴人為避免工程延宕，遂委請第三人代為施作及修補，並實際支付29萬4,221元，以此對上訴人之債權為抵銷抗辯等語。經查：
　⒈依注意事項項次2約定：「本工程連工帶料責任施工（含打磨、批白土、噴漆、手刷及交屋前修補。）」(見原審卷第261頁)；另有關系爭油漆工程施作步驟，「油漆工程補充說明書」要求上訴人照步驟施工，例如內牆水泥漆是一底二度，須對牆面清潔、批土、研磨、噴第一度面漆、檢查及修整、塗刷第二度面漆等語(見原審卷第266至267頁)，是上訴人之油漆作業應包括打磨、批土、研磨、噴漆、手刷等項。次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上訴人）於施工中未能配合進度施工或施工中影響他包之作業時，甲方（即被上訴人）即逕行代為雇工或叫料處理，並得加扣10％管理費於估驗請款時一併扣除」（見原審卷第251頁）。而證人黃冠諭於本院結證稱：111年9月20日之工地會議是針對尚未完工之區域排定進度，當時上訴人明確表示因缺工無法兼顧樓梯，被上訴人為了趕工壓力才依約委請其他廠商進場收尾，雖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顯示面積累積完成100％，那是因伊等已經找代僱工幫他們做完，且因為第6期尚未正式辦理結算請款，所以才還沒將扣除代僱工費用之紀錄載明在備註欄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4至345、349頁），核與兩造111年9月20日會議記錄「議題」欄，依序記有「B3」、「B2」、「B1」作業預定日期及工作內容，最末行加記「依地下室進度優先，無法兼顧樓梯」之內容（見原審卷第275頁）相符，堪認上訴人於斯時尚有地下三、二、一層未施作完成，且表明無法兼顧，預示無法完成樓梯區域施工，則被上訴人自得依上揭約定，委請第三人代為施作及修補，並得加扣10％管理費。
　⒉被上訴人主張其委託訴外人瑞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瑞弘公司）施作76工，單價3,800元，屬上訴人施工範圍者為41工一情（見原審卷第533至535頁，就原審扣除1工不爭執），有點工請款單、工程估驗計價單、技術工簽名單、上訴人開立予瑞弘公司之支票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277至362、405至407頁），觀諸該41工之摘要記有「樓梯」及油漆相關步驟，堪認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此部分費用合計為15萬5,800元（計算式：3,800×41＝15萬5,800）。 
　⒊被上訴人又主張其委託訴外人玉桐油漆工程行（下稱玉桐工程行）施作48工，議價總金額（含稅）為20萬6,168元，有請款單、技術工簽名單、匯款申請書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371至403、411頁），經原審就其中111年12月5日至8日部分「A梯排煙室」係「排煙室」，因非「工程估價單」之樓梯範圍，剔除15工（見原審卷第539頁，原判決誤算為19工）；及就111年12月9日「B梯缺失改善」，因內容空泛，未明確指涉上述油漆相關作業步驟，剔除4工；並就111年12月10日「地下室油漆修繕」非屬樓梯區域之施工，被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先定相當期限請求上訴人修繕，剔除3工。而各該剔除部分，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所餘26工（計算式：48－15－4－3＝26）之摘要記有「樓梯」及油漆相關步驟，堪認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此部分費用為11萬1,674元（計算式：20萬6,168×26/48＝11萬1,674，元以下四捨五入）。
　⒋據上，被上訴人主張對上訴人有代僱工費用而得行使抵銷抗辯之債權，包括瑞弘公司15萬5,800元，及玉桐工程行11萬1,674，並均應加計10％管理費，共計29萬4,221元【計算式：（15萬5,800＋11萬1,674）×（1+10％）＝29萬4,211，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
　⒌上訴人雖主張：其負責之油漆工程已依約全數完工，並通過工地驗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將上訴人應施作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黃冠諭亦於112年6月7日通知上訴人可請領包含保留款在內之餘額，足證工程並無被上訴人所稱「未施作完成」或「諸多瑕疵」之情事，且依合約第21條約定，工程交付接管後之損害風險由被上訴人負擔，瑞弘公司、玉桐工程行之代僱工日期均在上訴人已完成之工期之後，該等缺失若非泥作瑕疵造成，即是上訴人完工後由其他工種碰撞損壞，不應由上訴人負責等語。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將施作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係因被上訴人已委由瑞弘公司及玉桐工程行協助完成上訴人無法兼顧之樓梯部分，且因第6期尚未正式辦理結算請款，故尚未將扣除代僱工費用之紀錄載明在備註欄內，業經黃冠諭證述如上；而上訴人所提與黃冠諭之Line對話紀錄僅客觀表明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為24萬0,655元，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為20萬0,688元，與上訴人得否請求返還無涉，亦如前述；又被上訴人委託瑞弘公司及玉桐工程行施作而代僱工費用得為抵銷債權部分，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亦經本院認定如上。上訴人各項主張，俱不足採。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34萬0,86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得請求之工程尾款為21萬6,589元，並得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代墊款41萬8,500元，合計為63萬5,089元（計算式：21萬6,589＋41萬8,500＝63萬5,089）。而被上訴人抗辯得抵銷之金額為29萬4,221元，從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34萬0,868元（計算式：63萬5,089－29萬4,221＝34萬0,868），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追加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4萬0,86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0月20日（見原審卷第1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峰麒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佩萱  

訴訟代理人  陳怡妃律師

            蔡順雄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振愿律師

被 上訴 人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長青  

訴訟代理人  鄭錦堂律師

            李保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8月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3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參拾肆萬零捌佰陸拾捌元，及自民

國一一二年十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分之二

，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民事訴

    訟法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

    9年11月4日就「兆頡建設『水仙案』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

    稱系爭工程）之油漆工程項目（下稱系爭油漆工程）訂立工

    程承攬合約書（含工程估價單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條款

    ，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其承攬系爭油漆工程；被上訴人

    並請其覓尋點工，支援協助被上訴人處理工地相關善後事宜

    。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

    還代覓點工代墊款新臺幣（下同）41萬8,500元（見原審卷

    第11至1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民法第490條、第505

    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0至21頁），經被上訴人同

    意（見本院卷二第104頁），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9年11月4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伊

    承攬系爭油漆工程。伊已完成全部工作，詎被上訴人未依約

    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合計44萬1,343元，包含第1至5期保

    留款20萬0,688元、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24萬0,655元（含保

    留款2萬4,066元）；另被上訴人請伊覓尋點工支援協助處理

    工地相關善後事宜，伊因而墊付必要費用41萬8,500元，被

    上訴人亦未償還。爰依系爭契約及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

    05條，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85萬9,8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不爭執尚未支付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扣除

    保留款後之21萬6,589元（計算式：24萬0,655－2萬4,066＝21

    萬6,589元），另同意就點工部分給付16萬9,500元。然因上

    訴人缺工未能配合進度施工，伊為避免工程延宕，委請其他

    廠商代為雇工施作，上訴人應負擔未完成或修補費用為29萬

    4,221元，經抵銷後上訴人僅餘9萬1,868元（計算式：21萬6

    ,589元＋16萬9,500元－29萬4,221元＝9萬1,868元）可得請求

    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

    追加。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85萬9,8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

    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23、265、272頁）

　㈠兩造於109年11月4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承攬施作

    系爭油漆工程，被上訴人則依上訴人實際施作項目、進度、

    面積，以實作實算之方式計付各期工程款（見原審卷第19至

    33頁）。

　㈡系爭油漆工程總價原為168萬3,564元，嗣經追加、減工項，

    工程總價變更為224萬7,435元（見本院卷一第35至36、51至

    54頁）。

　㈢系爭油漆工程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即第1至5期之保留

    款為20萬0,688元，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24萬0,655元（含保

    留款2萬4,066元），合計為44萬1,343元（見本院卷一第35

    至54頁）尚未支付。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44萬

    1,343元，及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備位依民

    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覓點工代墊款41

    萬8,500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

    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次：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於2

    1萬6,5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⒈被上訴人就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扣除保留款後之21萬6,589元

    （計算式：24萬0,655－2萬4,066＝21萬6,589元）部分，同意

    上訴人之請求，是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為有理由。

　⒉被上訴人尚未支付第1至6期保留款合計為22萬4,754元（計算

    式：20萬0,688＋2萬4,066＝22萬4,754），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㈢），上訴人就此部分主張：系爭油漆工程已

    點交給被上訴人，工地現場均已撤除，且所有住戶都已搬入

    居住，應視為交屋完成之條件已成就，被上訴人應依約支付

    保留款22萬4,754元等語，經查：

　⑴注意事項項次31付款方式第⑸點載明：「每期計價之10％作為

    驗收保留款，於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退保留款10％」（

    見原審卷第262頁），是被上訴人應於交屋完成辦理驗收合

    格後將保留款退還上訴人。而依項次3約定：「承商須無償

    配合工地交屋（含公設點交）之一切修補(含髒汙），不得

    任意提出點工要求」（見原審卷第261頁），可知上開付款

    方式約定所稱交屋部分尚包含公設點交，是被上訴人抗辯實

    務上之交屋包含將公設點交予社區管理委員會，應屬可採，

    尚非上訴人所稱將系爭油漆工程點交給被上訴人或所有住戶

    均已入住，即可視為交屋完成，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尚未

    點交予管委會為由扣留保留款，係以不正當方式促成給付條

    件不成就，違反誠信原則，實屬無稽，自不足採。

　⑵系爭工程於114年7月22、23日進行公共設施、公共設備之初

    次檢測（檢驗），仍處於初次檢測（檢驗）缺失改善之階段

    ，尚未完成社區公共設施、公共設備之正式點移交等情，有

    水問山社區管理委員會114年10月27日陳報狀及本院115年1

    月2日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45、531頁）

    ，而上訴人承攬之系爭油漆工程範圍為地下3層全部及地上2

    6層之各梯間（見原審卷第261頁），悉屬公共設施部分，依

    上揭約定及說明，被上訴人返還保留款之期限尚未屆至，是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留款22萬4,754元，並無理由。

　⑶上訴人雖主張：最後25％工程款撥付之條件為「工地驗收合格

    」，而被上訴人已給付第5期款項，並製作第6期工程估驗計

    價單，將上訴人應施作之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顯

    示工程已驗收合格等語。然上開注意事項項次31付款方式第

    ⑷點約定「最後一道面漆以手刷完成，經工地驗收合格，付

    款25％(50％ 60天期票、50％現金票）」，即最後25％工程款之

    付款條件為「工地驗收合格」，而第⑸點所載「每期計價之1

    0％。作為驗收保留款，於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退保留款

    10％（50％ 60天期票.50％現金票）」，係就退還保留款之條

    件為約定，退還條件則為「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見

    原審卷第262頁），係屬不同項目之付款約定，上訴人自不

    得執最後25％工程款付款條件已成就而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全

    部之保留款，上訴人此部分主張，顯不足採。

　⑷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現場人員黃冠諭曾於112年6月7日以

    Line通知上訴人，尚可請領工程款餘額（含10％保留款），

    顯示被上訴人已認可工程品質及數量，給付條件應已成就等

    語。然觀諸上訴人所提Line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35頁），

    黃冠諭僅稱「你的合約還有240655未請保留款不含前面2406

    55的10％有200688」，核其內容僅係客觀表明第6期未估驗工

    程款為24萬0,655元，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為20萬0,6

    88元，與返還保留款之條件是否成就、上訴人得否請求返還

    無涉，該對話紀錄尚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此部

    分主張，亦不足採。

　⒊據上，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

    款44萬1,343元，於21萬6,5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

    分則無理由。

　㈡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點工代墊款41萬8,500元，為有理由：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

    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又報酬應於工作交

    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

    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

    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已完成系爭油漆工程，因泥作牆面

    不平整，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於泥作修補後進行修補汙損及

    重新批土上漆之二次施工，應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等

    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上訴人所述工項多屬其承攬

    範圍內之品質修補，依約不得另計點工等語。經查：

　⒈被上訴人同意給付16萬5,000元之點工款（見本院卷二第60頁

    ）。再者，證人即上訴人員工康生財於本院結證稱：伊從事

    油漆代工與批土已經30年，系爭油漆工程中伊是第1個進場

    之人，一進去就發現天花板有凹縫，牆面泥作抹好後更是稜

    線起伏、模板釘得高低不平，水泥底層根本沒找平；憑伊之

    專業判斷，油漆批土沒辦法施作太厚，遇到此種模板高低差

    太多、波浪起伏嚴重的情況，油漆工程根本不可能做平；施

    作期間伊每層樓都會主動反映，帶現場主任親自去看這些缺

    陷，但主任說不嚴重的就直接批土批過去，叫我們不能停工

    、按進度趕工，嚴重的高低差才說等之後再找人打掉或填補

    ；伊進場時被上訴人之窗口並非黃冠諭，是快做完時才在工

    地見到他，他並不清楚前期之反映狀況；而在工地現場，除

    上訴人提供之簽到單，只要是主任另外叫伊去做的工作，伊

    也曾拿自備的估價單形式三聯單給主任簽名認可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479至488頁）；又證人即上訴人員工陳全福亦於本

    院結證稱：伊從16、17歲就開始做油漆，迄今已50多年；當

    初進到系爭工地時，伊就發現泥作牆面之稜線很不平整，看

    過去都是波浪狀，線條不直，伊親自跟被上訴人之工程師黃

    冠諭反映過，說泥作沒做平，油漆再怎麼補也沒辦法，重點

    要看泥作，但他們還是叫伊等配合趕工先做下去。等整棟都

    噴完漆、撿補得差不多，業主又說不平，被上訴人才另外叫

    粗工來用研磨機或電鑽把牆壁稜線敲掉、磨平、重新用泥作

    抹平，就導致伊等原本已經完工部分被弄壞或弄髒，必須回

    頭重新批土、打磨、上漆，這種修補泥作瑕疵後之二次施工

    ，依工地慣例根本不屬原來承攬範圍，而是屬於額外的點工

    。伊老闆當時有交代，這些修補要算點工，故伊每天都會把

    當天幾個人、施作哪些地方報給黃冠諭，拿複寫的估價單或

    送貨單給他簽名確認，他也確實有簽，雖然伊沒看過合約的

    補充說明，但憑伊幾十年經驗，泥作要是做得差，油漆工序

    根本無法補救那些波浪或高低差，只能靠點工支援去處理那

    些被敲掉重做部分，想辦法弄順來通過業主驗收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330至339頁），與證人康生財上開證述互核相符，

    且有上訴人所提出合計139.5工、41萬8,500元之請款單及手

    寫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現場照片、員工工作紀錄及

    工資匯款紀錄、訴外人元浤國際有限公司開立之材料費發票

    及明細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85至237、441至463、509至5

    21頁、本院卷一第77至132、145至155頁）。足認上訴人員

    工於進場時即反映泥作不平，被上訴人工地主任要求先批土

    過去，後續才因泥作瑕疵需回頭修補，並有經被上訴人員工

    黃冠諭簽名確認為點工，而該等回頭修補既係因被上訴人工

    地主任指示不當所新增之工項，顯非兩造原約定之系爭油漆

    工程範圍，被上訴人自應負擔此部分新增工項之費用。準此

    ，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為有理由。

　⒉被上訴人雖提出點工簽到單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9頁

    ）辯稱：兩造約定之正式點工流程應使用制式點工簽到單，

    並經工地主任蓋章核可方能請款，上訴人提出之「複寫估價

    單/送貨單」並非合意之計價憑證等語。惟上訴人於被上訴

    人之其他建案即三重冠德天韻建案，亦有與被上訴人採相同

    之複寫紙點工請款模式，有上訴人前負責人林國濱與被上訴

    人三重冠德天韻建案工地主任郭安陽之對話紀錄、該對話紀

    錄所附之PDF檔及為上訴人於該建案之點工請款單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425至435頁），可證兩造間確實有以寫估價

    單作為點工單之情形。又被上訴人於本件第三期工程估驗時

    （111年6月20日），曾針對21工之技術點工，以每工3,000

    元計算，核發6萬3,000元之點工款支票，有第三期工程估驗

    計價單之備註欄紀錄、給付明細及入帳紀錄附卷可佐（見本

    院卷一第40、72頁），亦可證兩造間確曾有點工契約關係及

    計價標準。而系爭估價單既經被上訴人現場工程師黃冠諭在

    其上簽名（見原審卷第185至237頁），足認該139.5工係經

    被上訴人確認。證人黃冠諭雖於本院證稱：伊只是基於協助

    管理立場，幫上訴人紀錄當天出工人數與施作位置，方在上

    訴人所提複寫估價單或送貨單上簽名，不代表伊認可該等工

    項屬於合約外點工等語。然兩造間既有以複寫估價單作為點

    工單之情形，黃冠諭身為被上訴人現場工程師，當知在估價

    單簽名具有確認點工之效力，其所為僅係協助上訴人行政管

    理始為簽名之證述，顯違常情，尚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

    定。至上訴人另辯稱：現場於111年6月25、27、28日及7月1

    日同時存在「點工簽到單」與「複寫估價單」，可知兩造並

    未合意變更單據形式等語。然觀諸上開日期之點工簽到單（

    見本院卷一第451頁），工作內容為24、25樓層之室內窗角

    批土，核與複寫估價單（見原審卷第187頁）所載地下樓層

    機房批土粉刷上漆之工作內容及位置均顯有不同，尚難僅因

    二者於同日並存，即謂複寫估價單並非合意之計價憑證，被

    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⒊被上訴人又辯稱：上訴人主張之139.5工中，絕大部分施作內

    容如批土、研磨、刷漆等，均屬原合約約定之「連工帶料責

    任施工」範圍，本應包含在每期實作實算面積單價中，不應

    重覆列計點工等語。然上開點工，係因被上訴人工地主任指

    示不當而回頭行修補汙損及重新批土上漆之二次施工，業如

    前述，是工作範圍本就與原合約之約定相重疊，惟因二次施

    工，仍應認屬新增之工項，不能認係重覆列計，被上訴人此

    部分所辯，亦不足採。至黃冠諭雖證稱：伊曾明確要求上訴

    人人員，如果認為牆面不平無法施作，應該用粉筆在現場做

    記號並帶伊去看，伊才能找泥作包商來三方會談，但上訴人

    人員後來沒做記號就直接批土完成，顯示他們認定那些小瑕

    疵是油漆工序可自行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9頁）。然

    黃冠諭陳稱其是自第2期或第3期接手，因為前面的人已經離

    職，約於111年7、8月或之後，開始擔任被上訴人與上訴人

    間之對接窗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490頁），核與康生

    財上開證稱：伊進場時被上訴人之窗口並非黃冠諭，是快做

    完時才在工地見到他等語相符，堪認黃冠諭確實不清楚前期

    上訴人人員之反映狀況，黃冠諭此部分之證述，自不足為被

    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⒋據上，被上訴人所辯均不足採，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

    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為

    有理由。上訴人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即無

    庸審酌。　

　㈢被上訴人抗辯得抵銷之金額29萬4,221元，為有理由：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結果存有諸多瑕疵，因缺工而不

    能配合進度施工，被上訴人為避免工程延宕，遂委請第三人

    代為施作及修補，並實際支付29萬4,221元，以此對上訴人

    之債權為抵銷抗辯等語。經查：

　⒈依注意事項項次2約定：「本工程連工帶料責任施工（含打磨

    、批白土、噴漆、手刷及交屋前修補。）」(見原審卷第261

    頁)；另有關系爭油漆工程施作步驟，「油漆工程補充說明

    書」要求上訴人照步驟施工，例如內牆水泥漆是一底二度，

    須對牆面清潔、批土、研磨、噴第一度面漆、檢查及修整、

    塗刷第二度面漆等語(見原審卷第266至267頁)，是上訴人之

    油漆作業應包括打磨、批土、研磨、噴漆、手刷等項。次依

    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上訴人）於施工中

    未能配合進度施工或施工中影響他包之作業時，甲方（即被

    上訴人）即逕行代為雇工或叫料處理，並得加扣10％管理費

    於估驗請款時一併扣除」（見原審卷第251頁）。而證人黃

    冠諭於本院結證稱：111年9月20日之工地會議是針對尚未完

    工之區域排定進度，當時上訴人明確表示因缺工無法兼顧樓

    梯，被上訴人為了趕工壓力才依約委請其他廠商進場收尾，

    雖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顯示面積累積完成100％，那是因

    伊等已經找代僱工幫他們做完，且因為第6期尚未正式辦理

    結算請款，所以才還沒將扣除代僱工費用之紀錄載明在備註

    欄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4至345、349頁），核與兩造111

    年9月20日會議記錄「議題」欄，依序記有「B3」、「B2」

    、「B1」作業預定日期及工作內容，最末行加記「依地下室

    進度優先，無法兼顧樓梯」之內容（見原審卷第275頁）相

    符，堪認上訴人於斯時尚有地下三、二、一層未施作完成，

    且表明無法兼顧，預示無法完成樓梯區域施工，則被上訴人

    自得依上揭約定，委請第三人代為施作及修補，並得加扣10

    ％管理費。

　⒉被上訴人主張其委託訴外人瑞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瑞弘公司）施作76工，單價3,800元，屬上訴人施工範圍者為41工一情（見原審卷第533至535頁，就原審扣除1工不爭執），有點工請款單、工程估驗計價單、技術工簽名單、上訴人開立予瑞弘公司之支票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277至362、405至407頁），觀諸該41工之摘要記有「樓梯」及油漆相關步驟，堪認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此部分費用合計為15萬5,800元（計算式：3,800×41＝15萬5,800）。 

　⒊被上訴人又主張其委託訴外人玉桐油漆工程行（下稱玉桐工程行）施作48工，議價總金額（含稅）為20萬6,168元，有請款單、技術工簽名單、匯款申請書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371至403、411頁），經原審就其中111年12月5日至8日部分「A梯排煙室」係「排煙室」，因非「工程估價單」之樓梯範圍，剔除15工（見原審卷第539頁，原判決誤算為19工）；及就111年12月9日「B梯缺失改善」，因內容空泛，未明確指涉上述油漆相關作業步驟，剔除4工；並就111年12月10日「地下室油漆修繕」非屬樓梯區域之施工，被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先定相當期限請求上訴人修繕，剔除3工。而各該剔除部分，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所餘26工（計算式：48－15－4－3＝26）之摘要記有「樓梯」及油漆相關步驟，堪認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此部分費用為11萬1,674元（計算式：20萬6,168×26/48＝11萬1,674，元以下四捨五入）。

　⒋據上，被上訴人主張對上訴人有代僱工費用而得行使抵銷抗辯之債權，包括瑞弘公司15萬5,800元，及玉桐工程行11萬1,674，並均應加計10％管理費，共計29萬4,221元【計算式：（15萬5,800＋11萬1,674）×（1+10％）＝29萬4,211，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

　⒌上訴人雖主張：其負責之油漆工程已依約全數完工，並通過工地驗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將上訴人應施作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黃冠諭亦於112年6月7日通知上訴人可請領包含保留款在內之餘額，足證工程並無被上訴人所稱「未施作完成」或「諸多瑕疵」之情事，且依合約第21條約定，工程交付接管後之損害風險由被上訴人負擔，瑞弘公司、玉桐工程行之代僱工日期均在上訴人已完成之工期之後，該等缺失若非泥作瑕疵造成，即是上訴人完工後由其他工種碰撞損壞，不應由上訴人負責等語。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將施作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係因被上訴人已委由瑞弘公司及玉桐工程行協助完成上訴人無法兼顧之樓梯部分，且因第6期尚未正式辦理結算請款，故尚未將扣除代僱工費用之紀錄載明在備註欄內，業經黃冠諭證述如上；而上訴人所提與黃冠諭之Line對話紀錄僅客觀表明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為24萬0,655元，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為20萬0,688元，與上訴人得否請求返還無涉，亦如前述；又被上訴人委託瑞弘公司及玉桐工程行施作而代僱工費用得為抵銷債權部分，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亦經本院認定如上。上訴人各項主張，俱不足採。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34萬0,868元，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無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得請求之工程尾款為21萬6,589元，並得

    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代墊

    款41萬8,500元，合計為63萬5,089元（計算式：21萬6,589＋

    41萬8,500＝63萬5,089）。而被上訴人抗辯得抵銷之金額為2

    9萬4,221元，從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34

    萬0,868元（計算式：63萬5,089－29萬4,221＝34萬0,868），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追加依民法第490條、第5

    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4萬0,868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0月20日（見原審卷第133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

    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尚有未

    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

    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峰麒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佩萱  

訴訟代理人  陳怡妃律師

            蔡順雄律師

複 代理 人  許振愿律師

被 上訴 人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長青  

訴訟代理人  鄭錦堂律師

            李保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3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參拾肆萬零捌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分之二，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1月4日就「兆頡建設『水仙案』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油漆工程項目（下稱系爭油漆工程）訂立工程承攬合約書（含工程估價單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條款，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其承攬系爭油漆工程；被上訴人並請其覓尋點工，支援協助被上訴人處理工地相關善後事宜。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覓點工代墊款新臺幣（下同）41萬8,500元（見原審卷第11至1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追加民法第490條、第505條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0至21頁），經被上訴人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04頁），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9年11月4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承攬系爭油漆工程。伊已完成全部工作，詎被上訴人未依約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合計44萬1,343元，包含第1至5期保留款20萬0,688元、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24萬0,655元（含保留款2萬4,066元）；另被上訴人請伊覓尋點工支援協助處理工地相關善後事宜，伊因而墊付必要費用41萬8,500元，被上訴人亦未償還。爰依系爭契約及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5萬9,8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不爭執尚未支付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扣除保留款後之21萬6,589元（計算式：24萬0,655－2萬4,066＝21萬6,589元），另同意就點工部分給付16萬9,500元。然因上訴人缺工未能配合進度施工，伊為避免工程延宕，委請其他廠商代為雇工施作，上訴人應負擔未完成或修補費用為29萬4,221元，經抵銷後上訴人僅餘9萬1,868元（計算式：21萬6,589元＋16萬9,500元－29萬4,221元＝9萬1,868元）可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5萬9,8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23、265、272頁）

　㈠兩造於109年11月4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承攬施作系爭油漆工程，被上訴人則依上訴人實際施作項目、進度、面積，以實作實算之方式計付各期工程款（見原審卷第19至33頁）。

　㈡系爭油漆工程總價原為168萬3,564元，嗣經追加、減工項，工程總價變更為224萬7,435元（見本院卷一第35至36、51至54頁）。

　㈢系爭油漆工程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即第1至5期之保留款為20萬0,688元，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24萬0,655元（含保留款2萬4,066元），合計為44萬1,343元（見本院卷一第35至54頁）尚未支付。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44萬1,343元，及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代覓點工代墊款41萬8,500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次：

　㈠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於21萬6,5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⒈被上訴人就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扣除保留款後之21萬6,589元（計算式：24萬0,655－2萬4,066＝21萬6,589元）部分，同意上訴人之請求，是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為有理由。

　⒉被上訴人尚未支付第1至6期保留款合計為22萬4,754元（計算式：20萬0,688＋2萬4,066＝22萬4,754），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上訴人就此部分主張：系爭油漆工程已點交給被上訴人，工地現場均已撤除，且所有住戶都已搬入居住，應視為交屋完成之條件已成就，被上訴人應依約支付保留款22萬4,754元等語，經查：

　⑴注意事項項次31付款方式第⑸點載明：「每期計價之10％作為驗收保留款，於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退保留款10％」（見原審卷第262頁），是被上訴人應於交屋完成辦理驗收合格後將保留款退還上訴人。而依項次3約定：「承商須無償配合工地交屋（含公設點交）之一切修補(含髒汙），不得任意提出點工要求」（見原審卷第261頁），可知上開付款方式約定所稱交屋部分尚包含公設點交，是被上訴人抗辯實務上之交屋包含將公設點交予社區管理委員會，應屬可採，尚非上訴人所稱將系爭油漆工程點交給被上訴人或所有住戶均已入住，即可視為交屋完成，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尚未點交予管委會為由扣留保留款，係以不正當方式促成給付條件不成就，違反誠信原則，實屬無稽，自不足採。

　⑵系爭工程於114年7月22、23日進行公共設施、公共設備之初次檢測（檢驗），仍處於初次檢測（檢驗）缺失改善之階段，尚未完成社區公共設施、公共設備之正式點移交等情，有水問山社區管理委員會114年10月27日陳報狀及本院115年1月2日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45、531頁），而上訴人承攬之系爭油漆工程範圍為地下3層全部及地上26層之各梯間（見原審卷第261頁），悉屬公共設施部分，依上揭約定及說明，被上訴人返還保留款之期限尚未屆至，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留款22萬4,754元，並無理由。

　⑶上訴人雖主張：最後25％工程款撥付之條件為「工地驗收合格」，而被上訴人已給付第5期款項，並製作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將上訴人應施作之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顯示工程已驗收合格等語。然上開注意事項項次31付款方式第⑷點約定「最後一道面漆以手刷完成，經工地驗收合格，付款25％(50％ 60天期票、50％現金票）」，即最後25％工程款之付款條件為「工地驗收合格」，而第⑸點所載「每期計價之10％。作為驗收保留款，於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退保留款10％（50％ 60天期票.50％現金票）」，係就退還保留款之條件為約定，退還條件則為「交屋完成後辦理驗收合格」（見原審卷第262頁），係屬不同項目之付款約定，上訴人自不得執最後25％工程款付款條件已成就而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全部之保留款，上訴人此部分主張，顯不足採。

　⑷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現場人員黃冠諭曾於112年6月7日以Line通知上訴人，尚可請領工程款餘額（含10％保留款），顯示被上訴人已認可工程品質及數量，給付條件應已成就等語。然觀諸上訴人所提Line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35頁），黃冠諭僅稱「你的合約還有240655未請保留款不含前面240655的10％有200688」，核其內容僅係客觀表明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為24萬0,655元，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為20萬0,688元，與返還保留款之條件是否成就、上訴人得否請求返還無涉，該對話紀錄尚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⒊據上，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程尾款及保留款44萬1,343元，於21萬6,58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㈡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代墊款41萬8,500元，為有理由：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又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490條、第50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已完成系爭油漆工程，因泥作牆面不平整，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於泥作修補後進行修補汙損及重新批土上漆之二次施工，應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辯稱：上訴人所述工項多屬其承攬範圍內之品質修補，依約不得另計點工等語。經查：

　⒈被上訴人同意給付16萬5,000元之點工款（見本院卷二第60頁）。再者，證人即上訴人員工康生財於本院結證稱：伊從事油漆代工與批土已經30年，系爭油漆工程中伊是第1個進場之人，一進去就發現天花板有凹縫，牆面泥作抹好後更是稜線起伏、模板釘得高低不平，水泥底層根本沒找平；憑伊之專業判斷，油漆批土沒辦法施作太厚，遇到此種模板高低差太多、波浪起伏嚴重的情況，油漆工程根本不可能做平；施作期間伊每層樓都會主動反映，帶現場主任親自去看這些缺陷，但主任說不嚴重的就直接批土批過去，叫我們不能停工、按進度趕工，嚴重的高低差才說等之後再找人打掉或填補；伊進場時被上訴人之窗口並非黃冠諭，是快做完時才在工地見到他，他並不清楚前期之反映狀況；而在工地現場，除上訴人提供之簽到單，只要是主任另外叫伊去做的工作，伊也曾拿自備的估價單形式三聯單給主任簽名認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79至488頁）；又證人即上訴人員工陳全福亦於本院結證稱：伊從16、17歲就開始做油漆，迄今已50多年；當初進到系爭工地時，伊就發現泥作牆面之稜線很不平整，看過去都是波浪狀，線條不直，伊親自跟被上訴人之工程師黃冠諭反映過，說泥作沒做平，油漆再怎麼補也沒辦法，重點要看泥作，但他們還是叫伊等配合趕工先做下去。等整棟都噴完漆、撿補得差不多，業主又說不平，被上訴人才另外叫粗工來用研磨機或電鑽把牆壁稜線敲掉、磨平、重新用泥作抹平，就導致伊等原本已經完工部分被弄壞或弄髒，必須回頭重新批土、打磨、上漆，這種修補泥作瑕疵後之二次施工，依工地慣例根本不屬原來承攬範圍，而是屬於額外的點工。伊老闆當時有交代，這些修補要算點工，故伊每天都會把當天幾個人、施作哪些地方報給黃冠諭，拿複寫的估價單或送貨單給他簽名確認，他也確實有簽，雖然伊沒看過合約的補充說明，但憑伊幾十年經驗，泥作要是做得差，油漆工序根本無法補救那些波浪或高低差，只能靠點工支援去處理那些被敲掉重做部分，想辦法弄順來通過業主驗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0至339頁），與證人康生財上開證述互核相符，且有上訴人所提出合計139.5工、41萬8,500元之請款單及手寫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現場照片、員工工作紀錄及工資匯款紀錄、訴外人元浤國際有限公司開立之材料費發票及明細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85至237、441至463、509至521頁、本院卷一第77至132、145至155頁）。足認上訴人員工於進場時即反映泥作不平，被上訴人工地主任要求先批土過去，後續才因泥作瑕疵需回頭修補，並有經被上訴人員工黃冠諭簽名確認為點工，而該等回頭修補既係因被上訴人工地主任指示不當所新增之工項，顯非兩造原約定之系爭油漆工程範圍，被上訴人自應負擔此部分新增工項之費用。準此，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為有理由。

　⒉被上訴人雖提出點工簽到單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9頁）辯稱：兩造約定之正式點工流程應使用制式點工簽到單，並經工地主任蓋章核可方能請款，上訴人提出之「複寫估價單/送貨單」並非合意之計價憑證等語。惟上訴人於被上訴人之其他建案即三重冠德天韻建案，亦有與被上訴人採相同之複寫紙點工請款模式，有上訴人前負責人林國濱與被上訴人三重冠德天韻建案工地主任郭安陽之對話紀錄、該對話紀錄所附之PDF檔及為上訴人於該建案之點工請款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25至435頁），可證兩造間確實有以寫估價單作為點工單之情形。又被上訴人於本件第三期工程估驗時（111年6月20日），曾針對21工之技術點工，以每工3,000元計算，核發6萬3,000元之點工款支票，有第三期工程估驗計價單之備註欄紀錄、給付明細及入帳紀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0、72頁），亦可證兩造間確曾有點工契約關係及計價標準。而系爭估價單既經被上訴人現場工程師黃冠諭在其上簽名（見原審卷第185至237頁），足認該139.5工係經被上訴人確認。證人黃冠諭雖於本院證稱：伊只是基於協助管理立場，幫上訴人紀錄當天出工人數與施作位置，方在上訴人所提複寫估價單或送貨單上簽名，不代表伊認可該等工項屬於合約外點工等語。然兩造間既有以複寫估價單作為點工單之情形，黃冠諭身為被上訴人現場工程師，當知在估價單簽名具有確認點工之效力，其所為僅係協助上訴人行政管理始為簽名之證述，顯違常情，尚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至上訴人另辯稱：現場於111年6月25、27、28日及7月1日同時存在「點工簽到單」與「複寫估價單」，可知兩造並未合意變更單據形式等語。然觀諸上開日期之點工簽到單（見本院卷一第451頁），工作內容為24、25樓層之室內窗角批土，核與複寫估價單（見原審卷第187頁）所載地下樓層機房批土粉刷上漆之工作內容及位置均顯有不同，尚難僅因二者於同日並存，即謂複寫估價單並非合意之計價憑證，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⒊被上訴人又辯稱：上訴人主張之139.5工中，絕大部分施作內容如批土、研磨、刷漆等，均屬原合約約定之「連工帶料責任施工」範圍，本應包含在每期實作實算面積單價中，不應重覆列計點工等語。然上開點工，係因被上訴人工地主任指示不當而回頭行修補汙損及重新批土上漆之二次施工，業如前述，是工作範圍本就與原合約之約定相重疊，惟因二次施工，仍應認屬新增之工項，不能認係重覆列計，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至黃冠諭雖證稱：伊曾明確要求上訴人人員，如果認為牆面不平無法施作，應該用粉筆在現場做記號並帶伊去看，伊才能找泥作包商來三方會談，但上訴人人員後來沒做記號就直接批土完成，顯示他們認定那些小瑕疵是油漆工序可自行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9頁）。然黃冠諭陳稱其是自第2期或第3期接手，因為前面的人已經離職，約於111年7、8月或之後，開始擔任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之對接窗口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490頁），核與康生財上開證稱：伊進場時被上訴人之窗口並非黃冠諭，是快做完時才在工地見到他等語相符，堪認黃冠諭確實不清楚前期上訴人人員之反映狀況，黃冠諭此部分之證述，自不足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⒋據上，被上訴人所辯均不足採，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費用41萬8,500元，為有理由。上訴人備位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即無庸審酌。　

　㈢被上訴人抗辯得抵銷之金額29萬4,221元，為有理由：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結果存有諸多瑕疵，因缺工而不能配合進度施工，被上訴人為避免工程延宕，遂委請第三人代為施作及修補，並實際支付29萬4,221元，以此對上訴人之債權為抵銷抗辯等語。經查：

　⒈依注意事項項次2約定：「本工程連工帶料責任施工（含打磨、批白土、噴漆、手刷及交屋前修補。）」(見原審卷第261頁)；另有關系爭油漆工程施作步驟，「油漆工程補充說明書」要求上訴人照步驟施工，例如內牆水泥漆是一底二度，須對牆面清潔、批土、研磨、噴第一度面漆、檢查及修整、塗刷第二度面漆等語(見原審卷第266至267頁)，是上訴人之油漆作業應包括打磨、批土、研磨、噴漆、手刷等項。次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上訴人）於施工中未能配合進度施工或施工中影響他包之作業時，甲方（即被上訴人）即逕行代為雇工或叫料處理，並得加扣10％管理費於估驗請款時一併扣除」（見原審卷第251頁）。而證人黃冠諭於本院結證稱：111年9月20日之工地會議是針對尚未完工之區域排定進度，當時上訴人明確表示因缺工無法兼顧樓梯，被上訴人為了趕工壓力才依約委請其他廠商進場收尾，雖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顯示面積累積完成100％，那是因伊等已經找代僱工幫他們做完，且因為第6期尚未正式辦理結算請款，所以才還沒將扣除代僱工費用之紀錄載明在備註欄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4至345、349頁），核與兩造111年9月20日會議記錄「議題」欄，依序記有「B3」、「B2」、「B1」作業預定日期及工作內容，最末行加記「依地下室進度優先，無法兼顧樓梯」之內容（見原審卷第275頁）相符，堪認上訴人於斯時尚有地下三、二、一層未施作完成，且表明無法兼顧，預示無法完成樓梯區域施工，則被上訴人自得依上揭約定，委請第三人代為施作及修補，並得加扣10％管理費。

　⒉被上訴人主張其委託訴外人瑞弘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瑞弘公司）施作76工，單價3,800元，屬上訴人施工範圍者為41工一情（見原審卷第533至535頁，就原審扣除1工不爭執），有點工請款單、工程估驗計價單、技術工簽名單、上訴人開立予瑞弘公司之支票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277至362、405至407頁），觀諸該41工之摘要記有「樓梯」及油漆相關步驟，堪認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此部分費用合計為15萬5,800元（計算式：3,800×41＝15萬5,800）。 

　⒊被上訴人又主張其委託訴外人玉桐油漆工程行（下稱玉桐工程行）施作48工，議價總金額（含稅）為20萬6,168元，有請款單、技術工簽名單、匯款申請書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371至403、411頁），經原審就其中111年12月5日至8日部分「A梯排煙室」係「排煙室」，因非「工程估價單」之樓梯範圍，剔除15工（見原審卷第539頁，原判決誤算為19工）；及就111年12月9日「B梯缺失改善」，因內容空泛，未明確指涉上述油漆相關作業步驟，剔除4工；並就111年12月10日「地下室油漆修繕」非屬樓梯區域之施工，被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先定相當期限請求上訴人修繕，剔除3工。而各該剔除部分，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所餘26工（計算式：48－15－4－3＝26）之摘要記有「樓梯」及油漆相關步驟，堪認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此部分費用為11萬1,674元（計算式：20萬6,168×26/48＝11萬1,674，元以下四捨五入）。

　⒋據上，被上訴人主張對上訴人有代僱工費用而得行使抵銷抗辯之債權，包括瑞弘公司15萬5,800元，及玉桐工程行11萬1,674，並均應加計10％管理費，共計29萬4,221元【計算式：（15萬5,800＋11萬1,674）×（1+10％）＝29萬4,211，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

　⒌上訴人雖主張：其負責之油漆工程已依約全數完工，並通過工地驗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將上訴人應施作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黃冠諭亦於112年6月7日通知上訴人可請領包含保留款在內之餘額，足證工程並無被上訴人所稱「未施作完成」或「諸多瑕疵」之情事，且依合約第21條約定，工程交付接管後之損害風險由被上訴人負擔，瑞弘公司、玉桐工程行之代僱工日期均在上訴人已完成之工期之後，該等缺失若非泥作瑕疵造成，即是上訴人完工後由其他工種碰撞損壞，不應由上訴人負責等語。然第6期工程估驗計價單將施作面積全部認列為「累積完成」，係因被上訴人已委由瑞弘公司及玉桐工程行協助完成上訴人無法兼顧之樓梯部分，且因第6期尚未正式辦理結算請款，故尚未將扣除代僱工費用之紀錄載明在備註欄內，業經黃冠諭證述如上；而上訴人所提與黃冠諭之Line對話紀錄僅客觀表明第6期未估驗工程款為24萬0,655元，已估驗計價未支付之保留款為20萬0,688元，與上訴人得否請求返還無涉，亦如前述；又被上訴人委託瑞弘公司及玉桐工程行施作而代僱工費用得為抵銷債權部分，均屬上訴人本應施作而未自行完成者，亦經本院認定如上。上訴人各項主張，俱不足採。

　㈣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34萬0,868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得請求之工程尾款為21萬6,589元，並得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工代墊款41萬8,500元，合計為63萬5,089元（計算式：21萬6,589＋41萬8,500＝63萬5,089）。而被上訴人抗辯得抵銷之金額為29萬4,221元，從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34萬0,868元（計算式：63萬5,089－29萬4,221＝34萬0,868），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追加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4萬0,86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0月20日（見原審卷第1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